
证券代码：

002227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2011-051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证券代码：

002227

）

股票交易价格在

2011

年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

9

：

30-10

：

30

停牌一小时，上午

10:30

复牌。

二、本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公

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近期，公司董事会已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该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的网站刊登。 但是，公司董事会不能确定近期公司股票价

格的异常波动是否受到该通知的直接影响。 除此之外，公共媒体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本公司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下降幅度为

30%-50%

；目前，公司预计情况与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3．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股票简称：宜科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公司采取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股份向流通股股东作对价安排的方式获得非流通股

流通权， 股份变更登记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每

１０

股获付

３．５

股

股份，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合计为

１０５０

万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石东明

１

、法定承诺事项：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其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出售。

２

、其他承诺：

在上述法定承诺事项履行之后，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石东明先生追加承

诺，其持有的股份承诺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之日起的三年内不

减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３

、履行情况：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石东明均严格遵守了上述各项承诺。

石东明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离任公司董事。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１

石东明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０９

无

合 计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０９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０９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７

，

３７３

，

７８９ ３．６５ ７

，

３７３

，

７８９ ３．６５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９

，

５７５

，

０７２ ４．７３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７

，

３７３

，

７８９ ３．６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２

，

６７３

，

８２８ ９５．２７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９４

，

８７５

，

１１１ ９６．３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９２

，

６７３

，

８２８ ９５．２７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９４

，

８７５

，

１１１ ９６．３５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２

，

２４８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

，

２４８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石东明

１

，

４６７

，

５２２ １．０９ ０ ０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０９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

股，石东明先生持

有的股份数增至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股。

合计

１

，

４６７

，

５２２ １．０９ ０ ０ ２

，

２０１

，

２８３ １．０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９８ ２７

，

１７５

，

８４７ ２０．１６

２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 ５１９

，

１７２ ０．２６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４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５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七、备查文件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57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14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13

人，实际参

会董事

13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

作出如下决议。

一、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甘肃省金塔县粤水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拓展公司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公司与甘肃省金塔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金

塔县人民政府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50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建设合作协议书》

（协议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临

2011-055-

重大协议公告》）。

为了做好该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建设，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在甘肃省

金塔县设立

"

甘肃省金塔县粤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

，负责该项目的申报、审批等前期工作

和开发建设、经营，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太阳能发电项目，节能环保

项目；法定代表人：范红先。

二、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出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2

月分别在广东省梅州市收购了以下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

一、

2009

年

11

月， 公司以

2,375

万元收购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梅州

市东区湾咀塘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房产为房产证编号粤房地证字第

C0267989

号，建筑

面积为

5,967

平方米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包括

3

宗土地，即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梅州市国用

字（

1990

）第

028368

号的房屋占用土地

1,477.84

平方米和周围空地

1,518

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证编号为梅州市国用字（

2002

）第

0576

号的商住用地

9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梅

州市国用字（

2002

）第

0786

号的综合用地

1,840

平方米。

以

2,261

万元收购广东梅县客都宾馆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东山街公园

路， 房产证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C0230108

号， 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梅州市府国用字

（

1990

）第

028369

号的梅县客都宾馆大楼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其中房产建筑面积为

6,682

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006

平方米。

对于上述两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收购，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0

月

31

日，梅州市东区湾咀塘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2,287.87

万元， 梅州市梅江区东山街公园路房产

及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2,421.69

万元， 两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合计资产评

估的市场价值为

4,709.56

万元，以此作为确定收购价格的依据。

二、

2009

年

12

月， 公司以

4,443

万元收购梅县客都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梅州市东门塘

金融综合大楼北面

1-7

层及北面地下二层，

8-29

层全部， 建筑面积合计

23,389.49

平方米，

土地自用面积

1,157.33

平方米。 对于金融综合大楼的收购，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0

月

31

日，金融综合

大楼资产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493.02

万元，以此作为确定收购价格的依据。

本公司收购上述房产后，在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过户交易，需由梅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梅州市国土资源局对房产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进行重新计

量，按照计量结果办理新的房地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由于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计量

登记时间较早，相关计量方法已发生变化，上述房产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面积计量后有

相应的变化，具体为：

梅州市东区湾咀塘（现为梅州市梅江区湾咀塘）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房产证编号为

粤房地证字第

C0267989

号，建筑面积为

5,967

平方米的房产；重新计量结果为粤房地权梅

州市第

1-00011313

号，建筑面积为

5,967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包括

3

宗土地，即土地使用权

证编号为梅州市国用字（

1990

）第

028368

号的房屋占用土地

1,477.84

平方米和周围空地

1,

51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梅州市国用字（

2002

）第

0576

号的商住用地

90

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梅州市国用字（

2002

）第

0786

号的综合用地

1,840

平方米；重新计量结果

为粤房地权梅州市第

1-00011313

号的土地自用面积

3,259.00

平方米， 梅州市国用（

2010

）

第

10269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90

平方米，梅州市国用（

2010

）第

10268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1,840

平方米。

梅州市梅江区东山街公园路（现为梅州市侨新路湾咀塘）房产证编号为粤房地证字

第

C0230108

号，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梅州市府国用字（

1990

）第

028369

号的梅县客都宾馆

大楼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其中房产建筑面积为

6,68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006

平方

米；重新计量结果为粤房地权梅州市第

1-00014865

号，其中房产建筑面积为

6,373.12

平方

米，土地自用面积为

2,961.00

平方米。

梅州市东门塘金融综合大楼北面

1-7

层及北面地下二层，

8-29

层全部，建筑面积合计

23,389.49

平方米，土地自用面积

1,157.33

平方米；重新计量结果为粤房地证字梅州市字第

1-00010803

号，建筑面积

22,510.09

平方米，土地自用面积

1,157.33

平方米。

根据公司当前生产经营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出售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其中，

梅州市梅江区湾咀塘及梅州市侨新路湾咀塘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已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

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出售，截至目前，该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未

出售，但由于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10

月

31

日，超出了资产评估报告

1

年的有效期限，

该出售事项由董事会重新审议通过。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拟资

产处置需要对房地产市场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广信评报字

[2011]

第

265

号、第

266

号）），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梅州市梅江区湾咀塘及梅州市侨新路湾咀塘房产

及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589

万元，梅州市东门塘金融综合大楼资产评估的

市场价值为

4,570

万元，以资产评估的市场价值为基础，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4,750

万元出售

梅州市梅江区湾咀塘及梅州市侨新路湾咀塘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以

4,600

万元出售梅州

市东门塘金融综合大楼，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相关业务及签订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2011－030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传真、

Email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

"

关

于为控股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为控股公司上海大通仪表有限公司申请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 详情请见刊登在

2011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上

"

关于为控股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

。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2011－031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申请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的控股公司大通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通仪表

"

） 因经营需要，现向上海农

村商业银行东平支行申请贷款

250

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该笔贷款由公司和大通仪表的另一

名股东黄河分别提供担保，其中公司对其中的

137.5

万元（贷款金额的

55%

）提供担保，并对

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黄河对剩余的

112.5

万元（贷款金额的

45%

）提供抵押，并对其到

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担保议案，同意为大通仪表申

请的上述贷款提供

55%

的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该担保行为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本次对外担保行为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大通仪表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蟠龙公司

99

号

法定代表人：俞世新

注册资本：贰佰贰拾万元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阀门，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维修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大通仪表成立于

1989

年

8

月

11

日， 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的控股公司，现持有大通仪表

55%

股权。 截止到

2011

年

10

月，大通仪表总资产

1703

万元，所

有者权益

553

万元；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15

万元，净利润

23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大通仪表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东平支行申请的

250

万元贷款中的

137.5

万（贷款

金额的

55%

）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包括本次担

保在内，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137.5

万元， 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8,607.2

万元的

0.74%

。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大通仪表提供担保的贷款将用于满足大通仪表的生产经营中需要的流动资金，

有利于充分发挥大通仪表现有的调节阀生产能力， 对公司调节阀业务的扩展起到积极作

用。根据大通仪表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大通仪表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80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金马股份，股票代码：

000980

）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上述情况，本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方式开展了相关核实工作：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或其他重大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

、 公司不存在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重大重组、收

购、发行股份等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

3

、 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35,183,843.03

元， 与

201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

46,166,

602.61

元相比，下降

23.79%

；公司上年度净利润

43,880,345.78

元

,

目前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本年度业绩与去年相比无重大变化（净利润增减幅不超过

50%

）。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１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收到持

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１１

月

１４

日，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０９％

，本次减持前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０．２６％

，本次减持后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０４７

，

５４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１７％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中国

－

比利时直接

股权投资基金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７－８

至

２０１１－

１１－１４

１６．９４ ４

，

９５２

，

４５５ ４．２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７－１４ １８．６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合 计

－ － ５

，

９５２

，

４５５ ５．０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

－

比利时直接

股权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００ １０．２６ ６０４．７５ ５．１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０ １０．２６ ６０４．７５ ５．１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股本转增方案，公司总

股本由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持有本公司的

股份由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

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双箭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

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所在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箭股份”）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双箭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比基金 指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上市公司、双箭股份 指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中比基金减持所持有的双箭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卢力

注册资本：欧元一亿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８７２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及其他

固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专管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７８５３０６Ｘ

主要股东名称：

公司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８５０

万欧元

８．５％

比利时政府

８５０

万欧元

８．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１５００

万欧元

１５％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

万欧元

１５％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１３００

万欧元

１３％

中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比利时富通银行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欧元

１０％

公司董监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

权

卢力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

金董事长

男 中国 北京 无

Ｒｉｋ Ｄａｅｍｓ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

金副董事长，比利时下议院多数

党主席，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比利时 男 比利时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股数 总股本 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１１１５５９２３９ ２６９４５８８０００ ４．１４％

３０００１８

中元华电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００２３８１

双箭股份

７６０１１３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

３０００８８

长信科技

１５９７６１３７ 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６％

００２４５５

百川股份

８２４８９７１ １３１７０００００ ６．２６％

００２５０４

东光微电

２０４０８１６３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７％

００２５２９

海源机械

１２４０８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比基金根据公司自身战略需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所持有的双箭股份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持有双

箭股份的股票。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前，中比基金持有双箭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双箭股份总股本

的

１０．２６％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中比基金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双箭股份的股份共

计

５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占双箭股份总股本的

５．０９％

，具体情况如下：

截止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平均价格或价格区间 （元

／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５

，

９５２

，

４５５ １７．２３ ５．０９％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收盘，中比基金仍持有双箭股份

６

，

０４７

，

５４５

股，占双箭股份总

股本的

５．１７％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双箭股份情

况如下：

交易时间 减持数量（股） 交易方式 成交均价（元

／

股）

２０１１－０７－０８ ９００

，

８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９．６９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７７

，

１９９

集中竞价

１９．７２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１１５

，

５７７

集中竞价

１９．１８

２０１１－０７－１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

１８．６５

２０１１－０７－１５ ２５７

，

９７１

集中竞价

１９．１１

２０１１－０７－１８ ３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８．８３

２０１１－０８－１８ １４６

，

４５４

集中竞价

１６．４８

２０１１－０８－２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６．６１

２０１１－０８－２３ ２９４

，

３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７．５４

２０１１－０８－２９ ２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７．３５

２０１１－０８－３１ ５４

，

６３８

集中竞价

１６．７７

２０１１－０９－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６．５４

２０１１－０９－１９ ７１

，

６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５．８７

２０１１－０９－２２ ２２４

，

０２１

集中竞价

１６．３８

２０１１－０９－２３ １５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５．７５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１９

，

３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５．０６

２０１１－０９－３０ １８７

，

０１０

集中竞价

１４．１６

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３．７６

２０１１－１０－１１ １８１

，

５８５

集中竞价

１４．１２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１５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４．１７

２０１１－１０－１９ １２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３．９６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１５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３．１６

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３．８５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２５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５．７３

２０１１－１１－０２ ６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５．２２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６．１８

２０１１－１１－１４ ２５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

１６．３２

合计

５

，

９５２

，

４５５ － １７．２３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

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卢力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晚村

股票简称 双箭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

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２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

，

９５２

，

４５５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卢力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大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友谊

集团”）通知，友谊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３００

万股、

３００

万股，总计

６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１５

日友谊集团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总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７％

。 减持后，友谊集团

仍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３６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０％

，上述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大连友谊集团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７．７５ ２００ ０．５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７．７２ ２００ ０．５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７．６１ ３００ ０．８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７．７２ ４００ １．１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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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 １

，

７００ ４．７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至

１５

日期间）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６６６ ４１．１５ １３

，

３６６ ３７．５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６６６ ４１．１５ １３

，

３６６ ３７．５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友谊集团本次减持无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其在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未减持公司股份。

２

、友谊集团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３

、友谊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 友谊集团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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